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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三十五條。 

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

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

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事項、

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

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與組織、理、監事任期、章

程之訂立與應記載事項及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

人信譽。 

五、違反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 

六、違反依第二項規定所發布之辦法及第三項規定。 

前項懲戒處分之種類、交付懲戒之程序、懲戒委員會及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

程序，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應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加入公會。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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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委員高志

鵬等 21 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

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41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委員高志鵬等 21 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4 月 18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633 號函、101 年 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886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及委員高志鵬等 21 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召開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本會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

，銓敘部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發表意見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鄭天財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於民國

98 年 6 月 10 日公布施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

第一項列有七款禁止公務人員從事政治活動或行為之規定，其中第六款明定，公務

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

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但此項規定在實際執行上卻發生很多疑義，宜儘速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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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

，如本身係公務人員者，則依法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此雖在

確保公務人員政治中立而特別予以規範，但卻與公職候選人參與競選時，都是全家

庭、全家族動員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實際現況產生極大落差，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

人親情倫理。 

(三)為解決公務人員配偶或親屬被嚴格禁止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情事，雖

特別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

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指為公職候選人站台或助講之行為；但不包括公務人

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之情形。所稱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指為公職候選人帶領遊行或為遊行活動具銜具名擔任相關

職務。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拜票，指透過各種公開活動或具銜具名經由資訊傳播

媒體，向特定或不特定人拜票之行為。」但此施行細則所做的放寬規定內容，實已

逾越母法規定，應改以法律條文明文定之。 

(四)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明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

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既然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被列為應迴避任用之人員，應可

依此反推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如已依法請假，當可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

講、遊行或拜票。 

(五)綜上所述，為兼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意旨，解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逾越母法之問題，並使法律更符合人情常理，宜參考「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爰提案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並新增但書規定，讓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得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二、委員高志鵬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應以法律定之，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然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法中卻明訂考試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有違法律保

障之原則。 

(二)且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七款之規定，顯有違憲之嫌。 

(三)為保障人民之權利，爰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修正草案。 

參、銓敘部政務次長吳聰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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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審查鄭委員天財等 18 位委員擬具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以下簡稱中立法）第 9 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及高委員志鵬等

21 位委員擬具之中立法第 9 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高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2 案提出報

告，深感榮幸，並感謝各位委員對於本部制定或修正各項人事法律之鼎力支持與費心指教，

使本部業務得以順利推動。 

為確保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能嚴守中立與公正之立場，忠實執行國家既定之政策及

法律規範，中立法歷時 15 餘年研議，業於 98 年 6 月完成立法施行，並於其第 4 條至第 14 條

明定公務人員所應嚴守之行為分際，適度規範公務人員之政治活動，以使其能注意身分之特

殊性並考慮職務上之義務，對政治活動應自制或採取中立之態度，並於第 15 條及第 16 條明

定保障相關規定。 

關於前開 2 提案版本建議，謹扼要報告本部審慎研析意見： 

一、關於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部分 

(一)中立法公布實施迄今，歷經 98 年三合一選舉、99 年五都大選及本（101）年總統副

總統及立法委員等大型選舉活動，本部為瞭解各機關實務執行中立法之情形，刻正

辦理中立法修正意見問卷調查，蒐集之意見將作為未來修法之重要參考，鄭委員等

委員提案研修之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亦屬未來修法重點之一。考量實

務上，確有部分機關反應該款規定，與我國國情未合、執行有困難，且有逾越母法

之虞，實存有檢討之空間，惟目前暫無大型選舉，故該款規定雖有修正必要性但無

急迫性，建議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併同本部未來提出之修正草案予以審查。 

(二)如貴委員會認為該款規定應即予研修，對於鄭委員等委員提案將「助講」行為併予

納入限制規範，本部敬表同意。至放寬親等限制，使公務人員得為公職候選人公開

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而不違反行政中立部分，如就二親等及三親等血親、姻

親人數範疇相較（如附件），兩者間顯存有落差。考量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

講、遊行或拜票，係屬高度助選之行為，如為兼顧中立法之立法目的及我國人倫常

情，放寬現行規定宜採從嚴考量，爰本部建議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但書修正如下：

「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惟尊重大院職權決

定。 

二、關於高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部分 

審酌中立法公布實施近 3 年以來，考試院並未會同行政院以命令訂定相關禁止行為

之規範，惟上開規定之訂定，原係考量公務人員應注意其身分之特殊性及其職務上之義

務，對政治活動應自制，或採取中立之態度，故除於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明定

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外，為期周延可行，爰於該條項第 7 款授權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發布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行為，俾利即時補正應予禁止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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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故該款仍有其存在之價值及意義，建議亦併同本部未來提出之修正草案予以審查

；如貴委員會考量該款規定應予以刪除，亦尊重大院職權決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現行規定公務人

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造成很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因本身係

公務人員而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問題，不僅在實際執行上發生很多疑

義，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人親情倫理，故本法修正確有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

決議列述如下： 

草案第九條，修正如下： 

第 九 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

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

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

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

人力等資源。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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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鄭天財等18人擬具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擬具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 21 人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

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

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

製、散發、張貼文書

、圖畫、其他宣傳品

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

張貼、穿戴或標示特

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

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

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

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

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

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

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

製、散發、張貼文書

、圖畫、其他宣傳品

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

張貼、穿戴或標示特

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

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

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

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

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

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

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

製、散發、張貼文書

、圖畫、其他宣傳品

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

張貼、穿戴或標示特

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

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

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

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

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

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

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

製、散發、張貼文書

、圖畫、其他宣傳品

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

張貼、穿戴或標示特

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

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

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

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

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提案：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公務人員

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站台、遊行或拜票。此

規定造成很多公職候選

人之配偶及親屬，因本

身係公務人員而無法公

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遊行或拜票之問題，不

僅在實際執行上發生很

多疑義，亦有悖夫妻情

感及家人親情倫理。 
二、雖「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特別規定，讓配偶及一

親等直系血親得以眷屬

身分站台，以做為補救

措施，但顯已逾越母法

規定，應改以法律條文

明文定之。 
三、參考「公務人員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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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站台、助講、遊行或

拜票。但公職候選人

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不在此

限。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

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

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

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

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

事項。 

站台、助講、遊行或

拜票。但公職候選人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不在此

限。 
七、其他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

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

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

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站台、遊行或拜票。 
七、（刪除）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

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

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站台、遊行或拜票。 
七、其他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

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

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

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之規定，爰修正「公務

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六款，增列

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

助講之行為，並新增但

書規定，讓公職候選人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得為公職候

選人站台、助講、遊行

或拜票。 
委員高志鵬等 21 人提案：

一、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

規範，應以法律定之，

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

制，然第七款明訂考試

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

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

有違法律保障之原則。 
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

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

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七款之規定，顯有

違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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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依本條原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遊行或拜票。此規定

造成很多公職候選人之

配偶及親屬，因本身係

公務人員而無法公開為

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

或拜票之問題，不僅在

實際執行上發生很多疑

義，亦有悖夫妻情感及

家人親情倫理，雖「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

行細則第六條特別規定

，讓配偶及一親等直系

血親得以眷屬身分站台

，以做為補救措施，但

顯已逾越母法規定，應

改以法律條文明文定之

，另因鄭委員天財等提

案規定之親等範圍較廣

，並為兼顧行政中立法

之立法目的，爰修正為

二親等，增列不得公開

為公職候選人助講之行

為及但書規定，讓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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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得為

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

、遊行或拜票。 
三、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

規範，應以法律定之，

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

制，然第七款明訂考試

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

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

有違法律保障之原則，

應予刪除。 
四、為避免公務人員依本

條第一項第六款但書，

從事公開站台、助講、

遊行或拜票之活動時，

利用職務之便，甚至在

公開站台的活動上，直

接明示或暗示自已職務

將有助於未來親屬候選

人之問政等問題，恐仍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的精神，爰此，增列第

三項限縮其行為不得涉

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

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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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 10 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 24 人擬具「住宅法第

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

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1400018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 24 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8-1-10）

，請審議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629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 24 人提案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鄭麗君等 24 人提案，係 101 年 5 月 10 日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後決

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6 月 7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9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提

案委員鄭麗君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後由政務次長林慈玲代）列席說明

並備質詢，會議由陳召集委員其邁擔任主席。 

三、委員鄭麗君等 24 人提案要旨： 


